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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路跑活動臺北市路跑活動臺北市路跑活動臺北市路跑活動執行審核執行審核執行審核執行審核試辦計畫試辦計畫試辦計畫試辦計畫                    103.12.04103.12.04103.12.04103.12.04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所屬機關審核路跑活動事項有所依據，並執

行「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時活動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2項及「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用辦法」第 4條規定，特定本試辦計畫。 

二、 申請於本市所管道路或公園舉辦路跑活動，預定參與人數 3,000 人以上者，應

以第 4點所定各申請等級路線為限，並依本試辦計畫辦理；預定參與人數未滿

3,000 人者，限於河濱公園舉辦，應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定辦理。 

申請舉辦前項以外之路跑活動，以具有特殊性並經本府同意者為限，並應依「臺

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時活動管理辦法」及「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定辦

理。申請於本市舉辦非以本市所管道路為主要路線之路跑活動者，亦同。 

三、 本試辦計畫所稱申請單位，以各級政府機關學校、法人或登記立案之人民團體

為限。 

四、 為維護用路人權益，依活動參與人數、使用區域(本市重要幹道、郊區道路或

河濱公園），路跑活動申請等級區分如下： 

（一） A 級（臺北市林蔭大道線）。 

（二） B 級（好山好水及文藝氣息線）。 

（三） C 級（河濱公園親子遊憩線）。 

五、 各申請等級相關辦理程序及注意事項詳如附表。 

六、 申請單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 未於本試辦計畫所定之送件期限提送申請資料。 

（二） 申請資料不完備經本府體育局通知補正而未予補正，或補正後仍未符合本試

辦計畫之相關規定。 

（三） 申請 A級或 B級活動，未符合「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時活動管理辦法」第

3條及第 11 條規定。 

七、 申請案件由本府體育局完成初核後，召開路跑活動審查會議審核。審查會議成

員由本府體育局邀集本府相關機關(如交通局、警察局、公共運輸處、停車管

理工程處、交通管制工程處、新建工程處、建築管理工程處、衛生局、環境保

護局、消防局及水利工程處等)代表共同審查。如為特殊案件得另邀請本府其

他權管機關代表與會審查。 

八、 本試辦計畫自公布日起試行 2年，並隨時檢討，期滿由本府體育局檢討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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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AAAA 級級級級（（（（臺北市林蔭大道線臺北市林蔭大道線臺北市林蔭大道線臺北市林蔭大道線）））） 

一一一一、、、、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    

(一）場次    全年度舉辦之場次以 12 場為限（含臺北馬拉松)，每月以 2 場為限。 

(二）辦理時間 限每月第 2 週及第 4 週之週日舉辦。    

二二二二、、、、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    

(一）申請單位 

1.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2.法人或登記立案之人民團體：須具備辦理過 B 級及 C 級路跑活動之經驗

者，且其中一場路跑活動實際參加人數在 1 萬人以上。 

(二）申請條件 

1. 活動參與人數至少 1 萬人以上。 

2. 活動性質須符合「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時活動管理辦法」第 3 條及

第 11 條之規定。 

3. 活動辦理日期不得適逢國家考試及大型學測考試日期。 

4. 若同一路段同一時間有兩個活動以上提出申請，將提送審查會議審議。 

(三）申請文件 

申請單位須於送件期限前，將下列資料提送本府體育局辦理申請事宜。 

1. 活動企劃書。 

2. 政府核准立案之證書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但機關學校者

免) 

3. 使用道路申請書及交通維持計畫書，請依據「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

時活動管理辦法」規定辦理，如使用區域含河濱公園者，則須另依「臺

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定檢送水利工程處場地借用申請表。 

4. 請求本府各機關協助事項表。 

5. 經費收支概算表。 

6. 公益規劃情形。 

7. 申請單位提送資料自我檢核表，請至本府體育局網頁-業務資訊-常用

表單區下載。 

 

(四）體育局審

查時程 

1. 第一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次年度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9 月份。 

 

2. 第二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2 月 1 日起至 2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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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查時間：每年 3 月份。 

三三三三、、、、申請路段申請路段申請路段申請路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一) 臺北市政府市民廣場，21 公里以上組別起終點須為不同地點(起點市民廣場，終點

河濱公園）： 

1. 21 公里：市民廣場→松高路→松智路→松壽路→1 號道路→仁愛路→金山南路→ 

   新生高架→下濱江街匝道後左轉濱江街→林安泰疏散門→中山橋下原線折返→大 

   佳河濱公園→迎風河濱公園→觀山河濱公園→彩虹橋下原線折返→→觀山河濱公 

   園。 

2. 10 公里：市民廣場→市府路→松高路→松智路→松壽路→信義 1 號道路→仁愛路 

    →中山南路折返。 

3. 9 公里：市民廣場→仁愛路→中山南路折返。 

4. 5 公里：市民廣場→仁愛路→建國南路折返。 

5. 3 公里：市民廣場→仁愛路→安和路折返。 

(二) 國父紀念館廣場：  

1. 8 公里：國父紀念館→仁愛路→中山南路折返。 

2. 4 公里：國父紀念館→仁愛路→建國南路折返。 

3. 2 公里：國父紀念館→仁愛路→安和路折返。 

(三) 中正紀念堂： 

1. 12.5 公里：中正紀念堂→仁愛路→左轉金山南路上新生高架於中山北路 5 段入口 

   端折返。 

2. 3 公里：中正紀念堂→仁愛路→金山南路折返。 

(四) 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不含)至中山南路間），21 公里以上組別起終點須為不同地

點(起點凱達格蘭大道，終點河濱公園）： 

1. 42 公里：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不含)至中山南路間）→光復南路→信義路→基隆

路一段地下道→環東大道→南湖大橋→健康路→塔悠路→觀山疏散門→成美左岸

河濱公園→麥帥一橋越堤道至彩虹河濱公園→美堤河濱公園→圓山河濱公園→中

山橋下原線折返上麥帥一橋越堤道至觀山河濱公園→迎風河濱公園→大佳河濱公

園。 

2. 21 公里：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不含)至中山南路間）→仁愛路→金山南路新生高

架→大佳河濱公園。 

3. 12.5 公里：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不含)至中山南路間）→仁愛路→左轉金山南路

上新生高架於中山北路 5 段入口端折返。 

4. 3 公里：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不含)至中山南路間）→仁愛路→金山南路折返。 

 

臺北馬拉松：固定於每年 12 月第 3 週之週日舉辦，路線經專案審查後辦理。 

 

四四四四、、、、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以下簡稱交管以下簡稱交管以下簡稱交管以下簡稱交管))))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 

(一）宣導時間 活動前 14 天，21 公里以上組別之活動整體交管宣傳為活動前 21 天。 

(二）宣導方式 主辦單位應辦理之交管宣導方式如下：（臺北馬拉松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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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紙： 

（1） 若活動為未滿 21 公里組別者，合計刊登次數 8 次。 

A. 活動前第 10 天、第 7 天刊登：請擇 4 大報之 3 報，如中國時報、

聯合報、聯合晚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等刊登，其中 2 報須刊登

於北市版不指定 1/4 十半批，計刊登次數 6 次。 

B. 活動前 1 至 2 天，擇一日刊登：請擇 4 大報之 2 報，刊登於北市版

不指定 1/4 十半批，合計刊登次數 2 次。 

（2） 若活動為 21 公里以上組別者，合計刊登次數 12 次。 

A. 活動前第 10 天、第 7 天刊登：4 大報皆須刊登，其中 3 報須刊登

於北市版不指定 1/4 十半批，合計刊登次數 8 次。 

B. 活動前 1 至 2 天，擇一日刊登：4 大報皆須刊登，刊登於北市版不

指定 1/4 十半批，合計刊登次數 4 次。 

2. 21 公里以上組別之活動須印製路線改道說明圖，並於活動 21 天前張

貼，張貼管道如下： 

（1） 捷運站及公家機關：符合各單位規定之尺寸，至少印製 500 張。 

（2） 公車、計程車業者、路線行經之商家、飯店、本市各大交通轉運站

（臺北車站、高鐵站、府前轉運站、松山機場)等：A4 尺寸，至少

印製 1,000 張。 

3. 交管訊息廣播刊登:  

（1） 未滿 21 公里組別之活動須購買 2 天每小時 4 檔每次 20 秒/檔。 

（2） 21 公里以上組別之活動須購買 4 天每小時 4 檔每次 20 秒/檔。 

4. 戶外電子看板刊載。 

5. 於受影響之公車站牌張貼告示牌面。 

6. 懸掛交管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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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BBBB 級級級級（（（（好山好水及文藝氣息線好山好水及文藝氣息線好山好水及文藝氣息線好山好水及文藝氣息線）））） 

一一一一、、、、場次規定及場次規定及場次規定及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辦理時間辦理時間辦理時間    

(一）場次    

該等級共計 5 條路線（至善路、關渡、陽明山、新光路、指南路等），各

路線舉辦場次每月以 1 場為限。全年度舉辦之場次以 15 場為限，每月以

2 場為限。 

(二）辦理時間 
限每月第 1 週及第 3 週之週日舉辦；若第 2 週及第 4 週之週日無舉辦 A

級之路跑活動，則該二週亦開放申請。 

二二二二、、、、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    

(一）申請單位 
1.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2. 法人或登記立案之人民團體：須具備辦理過 C 級路跑活動之經驗者。 

(二）申請條件 

1. 活動參與人數至少 3,000 人以上。 

2. 活動性質須符合「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時活動管理辦法」第 3 條及

第 11 條之規定。 

3. 活動辦理日期不得適逢國家考試及大型學測考試日期。 

4. 若同一路段同一時間有兩個活動以上提出申請，將提送審查會議審議。 

(三）申請文件 

申請單位須於送件期限，將下列資料提送本府體育局辦理申請事宜。 

1. 活動企劃書。 

2. 政府核准立案之證書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但機關學校者

免) 

3. 使用道路申請書及交通維持計畫書，請依「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 

時活動管理辦法」規定辦理。 

4. 請求本府各機關協助事項表。 

5. 經費收支概算表。 

6. 公益規劃情形。 

7. 申請單位提送資料自我檢核表，請至本府體育局網頁-業務資訊-常用

表單區下載。 

(四）體育局審

查時程 

1. 第一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次年度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9月1日起至9月10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工作日）。 

(3)審查時間：每年 10 月份。 

 

2. 第二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次年度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

日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12 月份。 

 

3. 第三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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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標的：每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2 月份。 

 

4. 第四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4 月份。 

 

5. 第五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6 月份。 

 

6. 第六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8 月份。 

 

三三三三、、、、申請路段申請路段申請路段申請路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BBBB----1111（（（（外雙溪好山好水線外雙溪好山好水線外雙溪好山好水線外雙溪好山好水線）））） 

（一） 至善公園 

1. 10 公里：至善公園→至善路→溪山國小折返。 

2. 5 公里：至善公園→至善路→至善國中折返。 

（二） 東吳大學： 

1. 10 公里：東吳大學→至善路→溪山國小以西 1 公里處折返。 

2. 5 公里：東吳大學→至善路→明德樂園折返。 

（三） 至善國中：  

1. 21 公里（含以上）：至善國中→至善路段。 

2. 10 公里：至善國中→至善路→內雙溪聖人瀑布外側折返處折返。 

3. 3 公里：至善國中→至善路→明德樂園折返。 

(四) 關渡 10 公里：關渡水岸公園－防汛道路－貴子坑溪防汛道路－中央北路口折返 

(五) 陽明山：（每年 1 至 5 月份為陽明山花季，期間不開放申請）。    

1. 21 公里：陽明山中山樓→陽金公路→竹子山道路風口段折返。 

2. 5 公里：陽明山中山樓→陽金公路→中興路口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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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2222（（（（動物園及政大文藝氣息線動物園及政大文藝氣息線動物園及政大文藝氣息線動物園及政大文藝氣息線））））    
一、 動物園 10 公里及 3 公里：動物園→新光路二段→進入動物園園區。 

二、 政治大學： 

(一)10 公里：政治大學操場→指南路→杏花林折返。 

(二)5 公里：政治大學堤外棒球場→動物園堤外停車場→道南河濱公園折返。 

 

四四四四、、、、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以下簡稱交管交管交管交管))))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 

(一）宣導時間 活動前 7 天。 

(二）宣導方式 

主辦單位應辦理之交管宣導方式如下： 

1. 報紙刊載（4 大報，如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擇

其中 2 報刊登於北市版新聞類 1/4 十半批）：於活動前 1 至 3 天，擇

1 日刊登，合計刊登 1 日兩報計 2 次。 

2. 戶外電子看板刊載。 

3. 於受影響之公車站牌張貼告示牌面。 

4. 懸掛交管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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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CCCC 級級級級（（（（河濱公園親子遊憩線河濱公園親子遊憩線河濱公園親子遊憩線河濱公園親子遊憩線）））） 

一一一一、、、、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場次規定及辦理時間    

(一）場次    
全年度以 48 場為限，每月舉辦總場次以 4 場為限，各路線每月以 2 場為

限。 

(二）辦理時間 

基於維護河濱公園遊憩民眾及用路人之權益，單一場地當週以 1 場且非全

天使用為限(例如：A 單位申請大佳河濱公園於 104 年 1 月份第 1 週其中

一日上午舉辦路跑活動，則該場地當週不再受理申請）。    

二二二二、、、、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申請程序及相關事項    

(一）申請單位 
1.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2.法人或登記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申請條件 

1. 活動參與人數至少 3,000 人以上。(未滿 3,000 人規模之路跑活動，屬

小型路跑活動，申請單位須依據「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定向

水利工程處辦理申請事宜。） 

2. 若同一路段同一時間有兩個活動以上提出申請，將提送審查會議審議。 

(三）申請文件 

申請單位須於送件期限，將下列資料提送本府體育局辦理申請事宜。 

1. 活動企劃書 

2. 政府核准立案之證書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但機關學校者

免) 

3. 水利工程處場地借用申請表，請依「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定

辦理。如使用區域含一般道路者，則請依「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時

活動管理辦法」規定辦理，檢送使用道路申請書及交通維持計畫書。 

4. 請求本府各機關協助事項表。 

5. 經費收支概算表。 

6. 公益規劃情形。 

7. 申請單位提送資料自我檢核表，請至本府體育局網頁-業務資訊-常用

表單區下載。 

 

(四）體育局審

查時程 

1. 第一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次年度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10 月份。 

 

2. 第二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次年度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

日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12 月份。 

 

3. 第三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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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標的：每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2 月份。 

 

4. 第四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4 月份。 

 

5. 第五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審查時間：每年 6 月份。 

 

6. 第六次審查會議： 

(1)案件標的：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辦之路跑活動。 

(2)送件期限：每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10 日止(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休息日

末日之次日）。 

(3) 審查時間：每年 8 月份。 

 

三三三三、、、、申請路段申請路段申請路段申請路段、、、、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一) 基隆河左岸： 

1. 10 公里：花博圓山廣場→大佳河濱公園→觀山河濱公園折返。 

2. 5 公里(花博圓山廣場出發）：花博圓山廣場→大佳河濱公園折返。 

3. 5 公里(行動巨蛋廣場出發）：大佳河濱公園（行動巨蛋廣場）→迎風河濱公園折返

→終點大佳河濱公園（行動巨蛋廣場）。 

4. 3 公里：起點大佳河濱公園（行動巨蛋廣場）→中山橋下折返→終點大佳河濱公園

（行動巨蛋廣場）。 

 

(二) 基隆河右岸： 

1. 10 公里：美堤河濱公園→麥帥一橋折返。 

2. 5 公里：美堤河濱公園→彩虹河濱公園折返。 

3. 3 公里：美麗華廣場（植福路與敬業三路口）→美堤河濱公園。 

 

(三) 基隆河左右岸跑一圈： 

1. 21 公里：美麗華廣場（植福路與敬業三路口）→美堤河濱公園→上麥帥一橋進到右

岸→大佳河濱公園→百齡橋河濱自行車道→美堤河濱公園。 

2. 14 公里：起點大佳河濱公園（行動巨蛋廣場）→觀山河濱公園→麥帥一橋→彩虹河

濱公園→美堤河濱公園→大直橋→終點大佳河濱公園（行動巨蛋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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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公里：美麗華廣場（植福路與敬業三路口）→美堤河濱公園→上麥帥一橋進到右

岸→大佳河濱公園→上大直橋回到左岸→美堤河濱公園。 

 

(四) 水源路線：古亭河濱公園-中正-馬場町-華中河濱公園（可作為中型路跑活動之路

線）。 

(五) 其他河濱公園仍可提供其餘小型路跑活動申請使用。 

(六) 以美麗華廣場為起點之路跑活動應於 7 點前起跑。 

 

四四四四、、、、活動接駁車規劃活動接駁車規劃活動接駁車規劃活動接駁車規劃、、、、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以下簡稱交管以下簡稱交管以下簡稱交管以下簡稱交管))))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宣導時間及方式 

(一）活動接駁

車規劃 

一、 鑒於河濱公園停車空間有限，主辦單位須依活動人數，每 800 人則

至少規劃 1 輛接駁車（例如：8,000 人之活動規模，則至少規劃 10

輛接駁車）。 

二、 主辦單位須於活動簡章、手冊、DM 或於活動前 1 週以電子郵件、簡

訊等方式宣導接駁車資訊予參加者。 

(二）宣導時間 活動前 14 天。 

(三）宣導方式 

主辦單位應辦理之交管宣導方式如下： 

一、 報紙刊載（4 大報，如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擇

其中 1 報刊登於北市版新聞類 1/4 十半批）：於活動前 1 至 3 天，

擇 1 日刊登，合計刊登 1 日 1 報計 1 次。  

二、 戶外電子看板刊載。 

三、 於受影響之公車站牌張貼告示牌面。 

四、 懸掛交管告示牌。 

五、 主辦單位須於活動前 1 週投擲交管宣傳單(內容須包含管制路段、水

門及時間）予停放於河濱公園之汽機車。 

六、 主辦單位須於活動前 2 週將交管宣傳單張貼於水門外之佈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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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提送資料自我檢核 

項次 項目 
申請單位自我初審欄

位 

體育局複審欄位 

（（（（此欄位請勿填寫此欄位請勿填寫此欄位請勿填寫此欄位請勿填寫））））    

1. 

申請案件之辦理時間： 

一、 A 級：辦理時間為每月第 2 週

及第 4 週之週日舉辦。 

二、 B 級：辦理時間為每月第 1 週

及第 3 週之週日舉辦。 

三、 C 級：不限日期。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2. 
申請案件之路線是否合於本計畫中

所列之路線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3. 

申請案件之人數： 

一、 A 級：參與人數至少 1 萬人。 

二、 B 級：至少 3,000 人以上。 

三、 C 級：至少 3,000 人以上。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4. 

申請單位資格： 

一、 各級政府機關。 

二、 法人或登記立案之人民團體。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5. 
申請案件之辦理時間，是否與國家考

試及大型學測考試日期衝突。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6. 
申請單是否依規定於送件期限前提

送資料。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7. 

申請資料是否齊全： 

一、 A 級、B 級 

（一） 活動企劃書。 

（二） 政府核准立案之證書影本。 

（三） 使用道路申請書及交通維持

計畫書，請依「臺北市使用

道路舉辦臨時活動管理辦

法」規定辦理。如使用區域

含河濱公園者，則須依「臺

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

定，檢送水利工程處場地借

用申請表。 

（四） 請求本府各機關協助事項

表。 

（五） 經費收支概算表。 

（六） 公益規劃情形。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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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 級。 

（一） 活動企劃書。 

（二） 政府核准之立案證書影本。 

（三） 水利工程處場地借用申請

表，請依「臺北市公園場地

使用辦法」規定辦理。如使

用區域含一般道路者，則請

依「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臨

時活動管理辦法」規定辦

理，檢送使用道路申請書及

交通維持計畫書。 

（四） 請求本府各機關協助事項

表。 

（五） 經費收支概算表。 

（六） 公益規劃情形。 

 


